
1 

 

      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3 年 6 月 16 日 

 連 絡 人：書記官長魏慧美 

 連絡電話：(06)921-1699 

 

澎湖之光!檢察官獲獎第一人 

本署檢察官吳巡龍榮獲海洋委員會頒發 

113年度「表彰海洋保育貢獻楷模獎」 

    海洋委員會 113 年第二屆表彰海洋保育貢獻楷模獎出爐，本署檢察官吳

巡龍經本署推薦，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，成為 5 名個人獎獲獎人之一，並

於 6 月 15 日出席由賴總統親臨會場的國家海洋日慶祝及開幕典禮，於活動中

接受頒獎表揚，由主委管碧玲手中接下「趨光微觀」獎座，成為檢察官榮獲此

項殊榮之第一人，不僅彰顯吳檢察官對於海洋保育相關執法作為之貢獻，也是

對本署及打擊非法漁撈查緝小組團隊成員之一大肯定。 

    海貢獎是一項殊榮，旨在表彰對海洋保育做出卓越貢獻的個人或團體，對

其個人和團體表達肯定與感謝。並希望藉此激勵更多人關注海洋保育議題及

參與保護海洋環境的行動，並期望促進跨界合作和交流，共同應對海洋生態環

境的挑戰，守護海洋。 

    吳巡龍檢察官為道地之澎湖子弟，因熱愛家鄉而長期於澎湖地檢署回鄉服務，

學識、品操俱佳，在檢察系統內聲譽卓著，為檢察官之楷模；曾於民國 101 年當

選法務部模範公務員，於民國 104 年、105 年連續獲得法務部法眼明察獎，民國

106 年總統府召開司改國是會議時，更經檢察官票選以最高票當選司改國是會議

委員。吳檢察官因身為澎湖漁家子弟，對海洋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及急切性有深刻

瞭解，對查緝非法漁撈更是身先士卒、盡心盡力，除在澎湖地區串連各相關機關

建立查緝平台外，亦常親自帶隊積極查緝，成功壓制澎湖地區涉及刑事犯罪之非

法漁撈型態，對海洋保育之執法具有重大之貢獻，本次獲獎可謂實至名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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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對於獲獎，吳檢察官低調的表示，身為澎湖人，身為檢察官，他只是在做應

該做的事，查緝作為的奏效是打擊非法漁撈查緝小組全體成員不分晝夜、不畏風

浪，一同出海查緝的成果，澎湖地檢署則是小組最強力的後盾，本次雖是他個人

獲獎，實際是查緝小組團隊的成功。 

本署檢察長陳佳秀表示，在吳檢察官的倡議下，本署成立之打擊非法漁撈平

台，首創公私協力查緝之執法機制，透過加強機關協調方式，避免執法漏洞，藉

由執法海域之權責劃分、刑事處罰、行政裁罰之無縫銜接，提升執法效率。也藉

由創置【打擊非法漁撈 LINE】群組，強化查緝效能。本次獲獎無異是對於吳檢察

官、本署及打擊非法漁撈查緝小組團隊的最高肯定及激勵，相信吳檢察官及查緝

小組團隊仍將繼續秉持初衷及熱情，持續查緝非法漁撈之作為，以永續海洋生態，

並呼籲澎湖的鄉親共同加入海洋保育守門員行列，建立海洋保育之觀念共識，讓

澎湖灣繼續發光美麗。 

 

 

圖片說明: 澎湖之光!檢察官獲獎第一人，吳檢察官由主委管碧玲手中接下

「趨光微觀」海貢獎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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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說明:吳檢察官與管主委及其他海貢獎得獎人一同合影。

 

圖片說明:吳檢察官與「趨光微觀」海貢獎座合影。 


